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18-3-0(105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

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.96 12.511.895.758.973.180.363.624.216.035.748.263.545.0411.4520.00 2.85

第2分位 8.88 8.217.856.187.325.990.684.029.106.597.3810.479.705.9811.0520.00 7.42

第3分位 13.43 9.7313.407.929.439.401.576.2114.479.3610.6215.6114.728.8914.7620.00 12.26

第4分位 20.95 14.8222.2212.4015.5915.694.2911.5922.1416.4917.6823.4622.6316.0621.1120.00 20.35

第5分位 52.77 54.7454.6467.7658.6965.7493.1174.5650.0861.5358.5842.2149.4164.0341.6420.00 57.12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